
乙類安寧居家療護 

收案及申報作業 



• 收案必要條件 
  --符合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得接受安寧緩和醫療照護之末期病人  

(必要條件) 

• 病患或家屬同意接受安寧療護，並簽署選擇安寧緩和醫
療意願書或同意書 

• 末期病患確定對各種治癒性治療效果不佳 

• 依據 
--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

   第五部第一章  居家照護 

   第五部第三章  安寧居家療護 

       --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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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癌症末期病患 

2.末期運動神經元病患 

3.主要診斷為下列疾病，且已進入末期狀態者(相關症狀 

    等條件另詳支付標準附表) 
– 老年期及初老期器質性精神病態 

– 其他腦變質 

– 心臟衰竭 

– 慢性氣道阻塞，他處未歸類者 

– 肺部其他疾病 

–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

– 急性腎衰竭，未明示者 

– 慢性腎衰竭及腎衰竭，未明示者 

4.經醫師診斷或轉介之末期狀態病患，其病情不需住院治 

   療，但仍需安寧居家療護者 

5.病人之自我照顧能力及活動狀況需符合ECOG scale 2級 

   以上 

收案條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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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項目 

–訪視、一般診療與處置。 

–末期狀態病患及其家屬心理、社會及靈
性等方面問題之照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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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案及核備程序1 

• 收案對象需經院所甲類或乙類醫師評估，開立「安寧居家
療護收案申請書」(申請書一式二聯，第一聯送保險人備
查、第二聯院所備查)，始得申請收案 

• 保險事服務機構或護理機構應擬定完整居家照護計畫，並
於收案後二週內(如遇例假日得順延之)，檢具安寧居家療
護收案申請書，送保險人各分區業務組備查 

• 保險人各分區業務組得視情況實地評估其需要性。經核定
不符收案條件者，保險人不支付費用，相關費用由院所自
行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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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案及核備程序2 

–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或護理機構受理申請後，經書面審
查符合收案條件者，應排定訪視時間，符合保險收案
條件者，應查驗保險對象保險憑證、身分證明文件及
居家照護醫囑單(非住院個案應由照護機構之執業醫師
或契約醫院之醫師訪視評估，開立居家照護醫囑單)等
文件，並於保險憑證登錄就醫紀錄 

– 嗣後於每月第一次訪視時登錄一次，並應於登錄後二
十四小時內，將之上傳予保險人備查；其不符合收案
條件者，應即拒絕收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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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護期限 

• 每一個案收案期限以四個月為限，每次訪視應有詳實之訪
視紀錄，若病情需要申請延長照護，應經醫師診斷填具安
寧居家療護收案申請書送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備查 

• 照護期限之計算，新收個案以收案日起算；申請延長照護
個案以申請日起算(於原照護期限內申請者，以接續日起
算) 

• 同一照護機構同一個案，於照護期限截止日起三十日內再
申請照護者，應以延長照護申請並以接續日起算，每次延
長照護以三個月為限，不得以新個案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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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注意事項 

• 為能快速回應病人發生之緊急狀況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或
護理機構應提供安寧療護專業人員24小時電話諮詢服務 

 

• 「訪視時間」之計算，自到達病患家中起算，至離開病患
家中為止，且訪視時間應記錄於訪視紀錄內，並請患者或
其家屬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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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事人員教育訓練資格 

• 醫師及護理人員皆需接受安寧療護教育訓練13小時及臨床
見習8小時(其中至少於安寧病房見習2小時，以視訊及e-
learning方式進行亦可)，始得提供社區安寧照護服務。
醫師及護理人員每訪視1位居家病人可抵免見習時數2小時。 

• 辦理本項業務之基層診所，應以現行辦理安寧緩和醫療之
醫院為後援醫院 

• 每年繼續教育時數為4小時(以視訊及e-learning方式進行
亦可)。 

• 於首頁 > 醫事機構 > 網路申辦及查詢 > 安寧療護(住院、
居家及共照)網路查詢服務，可查詢相關訓練課程。 

• 各項費用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需向保險人提出申請經同意
後始可申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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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作業 
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 

註22 

• 案件分類：A5(安寧居家療護) 

• 醫療服務點數清單段： 

   （1）醫療服務點數清單段： 
A. 欄位IDd9「就醫日期」欄位，請填報該月第一次訪視日期，

欄位IDd10「治療結束日期」請填報該月最後一次訪視日
期。 

B. 欄位IDd30「診治醫事人員代號」欄位，請填報該月第一
次訪視人員身分證號（若同日訪視人員一人以上者，優先
填報順序為醫師、護理人員、其他專業人員）。 

   （2）門診醫療服務醫令清單： 
該月各次居家訪視費應逐筆填報醫令代碼，並於欄位IDp14、
欄位IDp15填報訪視日期及欄位IDp16填報訪視人員身份證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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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負擔 
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 

註10 

• 免部分負擔代碼 

‧代碼001:重大傷病 

‧代碼007:山地離島地區之就醫 

• 居家照護：代碼 K00，應自行負擔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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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標準1 

 
 

編  號 
診     療     項      目 

基 
層 
診 
所 

地 
區 
醫 
院 

區 
域 
醫 
院 

醫 
學 
中 
心 

支 
付 
點 
數 

  乙類：           

  醫師訪視費用(次)           

05336C －在宅 v v v v 1088 

05364C －機構 v v v v 870 

  醫師訪視費用山地離島地區(次)           

05337C －在宅 v v v v 1196 

05365C －機構 v v v v 956 

  註： 

1. 訪視次數每一個案每週以乙次為原則，若病人
病情有顯著變化，需要多於每週乙次者，申報
費用時應檢附訪視記錄，並詳述理由。 

2. 每位醫師每月訪視次數以四十五次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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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標準2 

 
 

編  號 
診     療     項      目 

基 
層 
診 
所 

地 
區 
醫 
院 

區 
域 
醫 
院 

醫 
學 
中 
心 

支 
付 
點 
數 

  －訪視時間一小時以內 (≦1小時)           

  

乙類： 

護理訪視費(次) 

        

  

05338C 
－在宅 v v v v 

1155 

05368C 
－機構 v v v v 

924 

  護理訪視費山地離島地區(次)           

05339C 
－在宅 v v v v 

1271 

05369C 
－機構 v v v v 

10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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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標準3 
 
 

編  號 
診     療     項      目 

基 
層 
診 
所 

地 
區 
醫 
院 

區 
域 
醫 
院 

醫 
學 
中 
心 

支 
付 
點 
數 

  

  －訪視時間一小時以上 (＞1小時)           

  乙類：           

  護理訪視費(次)           

05340C －在宅 v v v v 1575 

05372C －機構 v v v v 1260 

  護理訪視費山地離島地區(次)           

05341C －在宅 v v v v 1733 

05373C －機構 v v v v 1386 

  註： 

1. 護理人員訪視次數每一個案每週以二次為原則，
若病人病情有顯著變化，需要多於每週二次者，
申報費用時應檢附訪視記錄，並詳述理由。 

2. 每位護理人員每月訪視次數以四十五次為限。 

3. 護理訪視費所訂點數含訪視、護理服務、治療處
置、代取藥、代採檢體及送檢之檢查費、治療材
料及電子資料處理等費用在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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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 號 
診     療     項      目 

基 
層 
診 
所 

地 
區 
醫 
院 

區 
域 
醫 
院 

醫 
學 
中 
心 

支 
付 
點 
數 

05326C 臨終病患訪視費 v v v v 5000 

05327C 臨終病患訪視費山地離島地區 v v v v 5500 

  註： 

1. 限訪視臨終病患，且ECOG大於三級以上(含三
級)之病患，實際訪視時間在二小時以上(含二小
時)，始得申報此項費用，每位病患申報訪視次
數僅限一次。 

2. 甲乙兩類醫事人員皆可申報。 

3. 服務內容需包含臨終訪視、善終準備及家屬哀
傷輔導等。 

          

支付標準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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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 號 
診     療     項      目 

基 
層 
診 
所 

地 
區 
醫 
院 

區 
域 
醫 
院 

醫 
學 
中 
心 

支 
付 
點 
數 

  其他專業人員處置費 (次)：目前僅限於社會工作
人員或心理師 

v v v v   

05315C －在宅         1050 

05374C －機構         840 

  註： 

1. 現暫定為社會工作人員或心理師。訪視次數每
一個案每週以乙次為原則，若病人病情有顯著
變化，需要多於每週乙次者，申報費用時應檢
附訪視記錄，並詳述理由。 

2. 每位專業人員每月訪視次數以四十五次為限。 

          

05316C 病患自控式止痛處置及材料費 

(Patient- Controlled Anagesia, PCA)             

註： 

1. 所訂點數含PCA 幫浦注射費、PCA裝置(set)、 

PCA袋(bag)等。 

2. 每一個案每月限申報二次。 

v v v v 1890 

支付標準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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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申報項目 

• 居家護理特殊照護表(附表5.1.1) 

• 居家護理一般照護項目表(附表5.1.2) 

• 居家照護檢驗項目表(附表5.1.3) 

• 居家照護治療材料表(附表5.1.4) 

詳見支付標準第五部第一章 居家照護之附表 

依規定不得另行計價之藥品或診療項目（如居家照護
之特殊照護項目)申報時，醫令類別請填4[不得另計價
之藥品、檢驗（查）、診療項目或材料]。不包含於定
額費用內可另行計價之項目，請依醫令類別1（用藥
明細）、2（診療明細）3（特殊材料）…選擇適當醫
令類別申報計價費用。(「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費用點數
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」註2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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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PN使用 

每位個案於申請收案及延長照護時 

請登入VPN維護 



服務登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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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 

紅色星星*為必填欄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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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寧療護相關資料-查詢路徑 

• 首頁 > 醫事機構 > 網路申辦及查詢 > 安寧療護(住院、居
家及共照)網路查詢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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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絡方式 

 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

醫療費用二科 楊小姐 

(02)2348-67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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